附件2

亲属关系回避承诺函

致：成都市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

本公司（单位全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）在参与贵院基建项目造价咨询服务采购控制价市场调研过程中，就亲属关系回避事宜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
1. 本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，与贵院院级领导、总务部（使用需求部门）、采购部门（采购执行部门）关键岗位人员（主任、项目主管等）无夫妻关系。

2. 上述人员与贵院上述关键岗位人员无直系血亲关系（包括父母、子女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等）。

3. 上述人员与贵院上述关键岗位人员无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（包括兄弟姐妹、叔伯姑舅姨、侄子女、外甥子女等）。

4. 上述人员与贵院上述关键岗位人员无近姻亲关系（包括配偶的父母、兄弟姐妹，子女的配偶等）。

5. 若后续发现存在未如实申报的亲属关系，本公司自愿退出本次调研，且同意贵院永久取消本公司参与所有采购活动的资格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（加盖公司公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